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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3 年，中央安排我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32.7 亿元，

其中校舍维修改造 4.94 亿元、公用经费 20 亿元、免费教科书

5.31亿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1.86亿元、寄宿生生活补助费0.45

亿元，综合奖补 0.14 亿元。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落实城乡统

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设置一级指标 3 个，二级指标 5 个，三级指标

11 个（8 个定量指标、3 个定性指标）。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分配原则。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

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闽政〔2016〕16 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

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

政办〔2018〕95 号）文件精神，省级财政在统筹中央补助资金

的基础上，根据各市县财力状况，按照“80%、6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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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档补助县（市、区）。主要采用因素法分配，重点向困难

地区倾斜。其中，公用经费、免费作业本、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等资金按照省定补助标准、在校生数以及省政

府明确的省级分担比例分配下达市县；免费教科书实行省级集中

采购，资金由省级统一结算拨付给供货商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校

安长效主要根据公办中小学需维修改造校舍面积、在校生数、农

村义务教育寄宿生数等基础因素，以及地方投入和管理等绩效因

素，测算下达县（市、区）。

2.绩效目标设置。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一是落实城乡统一、

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生均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生活补助费按省定标准落实，保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

效机制项目顺利实施，持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构建城乡一体、

资源配置均衡、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管理规范有效的义务教育经

费补助机制。二是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膳

食生均补助标准按照省定标准落实，提升农村学生身体素质。同

时，从产出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4 个一级指

标中，设置了 6 个二级指标、16 个三级指标。在下达专项资金

时，将全省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及一、二、三级的具体指标值分解

下达各设区市。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22 年 12 月，按照中央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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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将中央补助资金测算下达县（市、区）。2023 年根据全省

义务教育补助资金总需求及省级分担比例核定省级财政应承担

的资金，并全部下达到各县（市、区），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根据各地报送年度预算和执行情况统

计，全省共计投入资金 61.9 亿元，其中，地方投入资金 29.2 亿

元（省级投入 6.74 亿元，市、县（区）投入 22.46 亿元）。全

省投入资金总量中，生均公用经费 41.52 亿元（地方投入 21.39

亿元）、特殊教育“两免一补”经费 1.5 亿元（全额为地方投入）、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 2.88 亿元（地方投入 1.02 亿元）、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经费 0.86 亿元（地方投入 0.41 亿元）、

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 7.23 亿元（地方投入 2.29 亿元）、城

乡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 6.43 亿元（地方投入 1.12 亿元）、免费

作业本资金 1.47 亿元（全额为地方投入）。

据统计，各地实际支出资金 52.75 亿元，支出率 85.23%。

其中，中央资金支出 28.89 亿元，支出率 88.37%；地方资金支

出 23.86 亿元，支出率 81.7%。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推动各地落实投入责任。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统

计局联合印发《关于 2022 年全省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关于做好 2023 年全省教育经费统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建

立健全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跟踪机制，并运用财政预算执行信息

系统和教育经费统计季报系统，加强对市县教育投入情况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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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的动态监测和督导。同时，适时召开预算执行进度推进会，

建立健全定期通报、约谈等工作机制，推动各地切实加快预算支

出进度。通过开展落实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和规范教育经

费使用管理情况专项督导，督促市县通过建立健全各类教育财政

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加大重点项目投入、健全预算监管机制

等，确保教育经费稳步增长，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

（2）保障义务教育学校基本运转。严格按义务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省与县（市、区）财政按比例分担机制，落实各级财政应

承担的资金，确保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定额

标准达到小学 750 元/生·年、初中 950 元/生·年，不足 100 人

的小学按 100 人核拨生均公用经费、100～199 人的小学按 200

人核拨生均公用经费，不足 300 人的初中按 300 人核拨生均公用

经费，寄宿制学校寄宿生公用经费另按照每生每年 400 元增加安

排。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按照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10

倍核拨，达到 9500 元/生·年。

（3）持续实施义务教育惠民政策。继续对城乡义务教育学

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含正版学生字典）和作业本，

惠及全省 460 万名学生。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城乡义务

教育寄宿制学校中低保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寄午餐学生，按1000

元/生·年进行营养餐补助，惠及学生 22 万人。对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小学 1000 元/生·年、初中 1250 元/生·年

补助生活费，非寄宿生按寄宿生一半标准补助生活费，惠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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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3 万人。对特教学校学生按 120 元/生·年标准免费提供教科

书，惠及学生 1 万多人，特教学校寄宿、寄午学生补助生活费每

人每年分别为 4000 元、2000 元，惠及学生将近 7000 多人。

（4）完善校舍安全长效机制。健全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

效机制，发挥省级以上资金导向作用，引导地方加大投入，推进

市、县（区）建设中小学校舍项目，提高中小学校舍安全管理水

平和综合防震减灾能力。2023 年，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

效机制加固及改扩建校舍面积 58.41 万平方米。

（5）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监管。一是督促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印发《关于加快中央直达资金及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的

通知》等文件，强化对中央直达资金预算执行跟踪督导；二是抓

好审计整改。持续督促各地各校做好财政部福建监管局、审计署

广州办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三

是开展重点民生资金专项整治。组织市县、省属学校对义务教育

专项资金以及学生资助资金开展自查自纠，并对福州市、莆田市、

宁德市进行重点抽查。四是建章立制规范资金管理。针对专项调

研及督导检查发现问题，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及使用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提高教育经

费使用效益及保障水平。

（6）加强基层财务人员培训。针对教育财务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为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举办全省教育财务管理干部培

训班，重点讲授新时期加强中小学财务内部控制和财会监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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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推动资金管理提质增效等内容，进一步

提升财务人员业务水平，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

达到 99.49%，95.5%随迁子女在公办校就读，残疾儿童入学率 99%

以上，教育发展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有学上”需求，正向“上好

学”目标迈进。

2.困难学生就学得到保障。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

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含正版学生字典）和作业本，惠及全省

460 多万名学生。对全省近 23 万名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寄

宿生、困难寄午生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对 25 万人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实现应助尽助，学生不再因为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3.中小学校舍安全基础得到夯实。加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

善与能力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 100%达到省定标准。2023

年，全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加固及改扩建校舍面积

58.41 万平方米，进一步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分别是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小学、

初中每生每年分别为 750 元、950 元，高于国家标准 100 元；享

受免费教科书政策学生比例为 100%；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

活政策比例为 100%；农村寄宿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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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校舍安全建设学校数量 411 所，加固及改扩建校舍面积

58.41 万平方米，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率为

100%；教科书质量合格率≥100%；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

为 100%；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校舍维

修改造进度按年度计划进行，资金到位率 100%，均达到预期目

标。

（2）其他指标。分别是成本指标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达

到 5 元/天；效益指标农村学生身体素质提升，校舍项目受益学

生应受益尽受益；满意度指标学校和老师满意度、家长和学生满

意度均达到预期目标，没有接到不满意投诉和相关建议。

三、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积极开展项目自评，注重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结果运用。根

据财政部通报的直达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系统预警，对支出进度

慢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进行通报并督促整改。有关通报情况纳入

绩效考评指标，并作为下一年度分配省级教育专项经费的绩效因

素。

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

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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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教育厅 资金使用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618962.35 527513.6 85.23%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326960 288949.79 88.37%

地方资金 292002.35 238563.81 81.7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

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

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发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

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市县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

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

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生均

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费按省定标准落实，保证中

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项目顺利实施，持续改善学校办学条

件，构建城乡一体、资源配置均衡、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管理规范

有效的义务教育经费补助机制。

目标 2：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膳食生均补助

标准按照省定标准落实，提升农村学生身体素质。

目标 1：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生均公用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费

按省定标准落实，保证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项目顺利实施，持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构建城乡一

体、资源配置均衡、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管理规范有

效的义务教育经费补助机制。

目标 2：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膳

食生均补助标准按照省定标准落实，提升农村学生身

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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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均公用经费
小学 750 元/生.
年、初中 950 元/

生.年

小学: 750 元/
生.年；初中:
950 元/生.年

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的学生比例 100% 10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比例 100% 100%

原连片特困地区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政策覆盖率

无
福建省未享受
该专项补助

原连片特困地区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政
策农村学生比例

无
福建无原连片
特困地区，指标
修改如下方

农村寄宿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比例 100% 100%

支持建设学校数量 与上年基本持平 411

加固及改扩建校舍面积 （万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 58.41

质量指标

完成特岗教师招聘计划 无
福建省未享受
该专项补助

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97% 100%

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
率

100% 100%

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达标率 100% 10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准确
率

100% 100%

农村学校校舍日常维修改造质量达标
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 5 元/天 5元/天

时效指标
校舍维修改造进度 按年度计划 按年度计划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无
福建省未享受
该专项补助

欠发达地区学生身体素质 无

我省修改指标
为农村学生身
体素质，根据
2023 年省级中
小学体育与健
康教育质量监
测情况，福建省
义务教育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

总体较好

农村学生身体素质 提升

提升。根据
2023 年省级中
小学体育与健
康教育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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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情况，福建省
义务教育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

总体较好

校舍项目受益学生数量 应受益尽受益 应受益尽受益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90%

比例: 100%；
说明:根据各设
区市绩效指标
汇总平均，且未
收到不满意投
诉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0%

比例: 100%；
说明:根据各设
区市绩效指标
汇总平均，且未
收到不满意投
诉

说
明


